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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連江縣

施工勘驗及竣工查驗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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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中央及地方法規中央及地方法規中央及地方法規中央及地方法規

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 (摘錄) (109.01.05)

營造業法營造業法營造業法營造業法 (摘錄) (108.06.19修正)

離島地區營造業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離島地區營造業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離島地區營造業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離島地區營造業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93.06.14訂定)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修正)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勘驗及竣工查驗方式勘驗及竣工查驗方式勘驗及竣工查驗方式勘驗及竣工查驗方式

一一一一、、、、施工勘驗作業原則施工勘驗作業原則施工勘驗作業原則施工勘驗作業原則

二二二二、、、、竣工查驗作業原則竣工查驗作業原則竣工查驗作業原則竣工查驗作業原則

����福建福建福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金門馬祖地區金門馬祖地區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施工建築師公會施工建築師公會施工建築師公會施工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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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建築法 (摘錄) (109.01.05)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
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

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建築許可建築許可建築許可建築許可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章章章章 施工管理施工管理施工管理施工管理

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第 63 條

第 64 條

建築物施工時，其建築材料及機具之堆放，不得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2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其施工部分距離道路境界線或基地境界線不足2.5公尺
者，或5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應設置防止物體墜落之適當圍籬。

第 66 條

建築物在施工中，鄰接其他建築物施行挖土工程時，對該鄰接建築物應視需要作
防護其傾斜或倒壞之措施。挖土深度在1.5公尺以上者，其防護措施之設計圖樣
及說明書，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一併送審。

第 6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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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綜合營造業分為甲、乙、丙三等，並具下列條件：……

第 35 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三、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四、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
五、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六、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七、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 41 條

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
說明，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

第 68 條

離島地區營造業承攬當地工程者，其營造業人員之設置，得不適用第7條、第35條及第41條規
定。
前項所稱離島地區之範圍、人員設置及其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營造業法 (摘錄) (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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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本辦法依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68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法所稱離島地區之範圍，包括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與臺東縣蘭嶼鄉、綠島鄉及
屏東縣琉球鄉。

第3條 本法第68條第1項所稱當地，指前條各該縣、鄉之行政轄區。

第4條 離島地區綜合營造業或專業營造業承攬當地工程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未達一定金額或一定規模者，得委託建築師或技師逐案按各類科技師之執業範圍核實
執行綜理施工管理，並簽章負責專任工程人員依本法應辦理之工作。(得免設置專任工程
人員)

二、達一定金額或一定規模者，其人員之設置、監督及管理，依本法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受委託之建築師或技師不得設立事務所或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且技師應加入公會後，始得為之；並應於每次受理委託簽章後，逐案向工程所在地之
縣主管機關報備登錄。

第5條 前條所定一定金額或一定規模，指下列規定之一：

一、工程金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

二、建築物高度在 36 公尺以上者。

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深度在 10公尺以上者。

四、橋樑柱跨距在 25 公尺以上者。

第6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離島地區營造業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9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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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條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

第四章 施工管理

 建築物施工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勞工衛生安全人員之姓名、住址及聯絡電話。

 二、工程概要。 

 三、施工程序及預定進度。 

 四、施工方法及作業時間。 

 五、施工場所各項安全措施及工寮、材料堆置、加工處所之配置圖說。 

 六、施工安全衛生措施：施工安全衛生設備、工地環境之維護及建築廢棄物處理及剩餘

土石方處理。 

    前項施工計畫書應由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但營造業法第六十八條另有明定

者，從其規定。 

        非供公眾使用或 4 樓以下之建築物，本府得視情形簡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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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

建築工程使用道路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使用道路寬度： 

        (一)道路寬度在 4 公尺以下者，不得使用。 

        (二)道路超過 4公尺（含 4 公尺）未達 6 公尺者，使用寬度不得超過 1 公尺。 

        (三)道路寬度 6公尺以上（含 6 公尺）未達 12 公尺者，使用寬度不得超過 2 公尺。

二、申請使用道路，應於開工前或併開工時填具申請書，檢附使用範圍圖，送經本府道

路主管機關核定。 

三、使用道路應依報備使用之範圍設置安全圍籬；使用人行道者，應在安全圍籬外設置

有頂蓋之行人安全走廊。 

        前項經核准使用道路之範圍，仍應依本法第 64 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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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除因特殊工法經本府核定之施工計畫書辦理外，應依下列施工階段

辨理： 

一、放樣勘驗：建築物放樣後，挖掘基礎土方前。 

二、基礎勘驗：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土構配筋施作完成時；

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時。 

三、配筋勘驗：鋼筋混凝土構造及加強磚造各樓板或屋頂配筋完畢後，澆置混凝土前。 

四、鋼骨勘驗：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各層鋼骨組立完成裝置模板前；或鋼骨構造、鋼

骨結構組立完成，施作防火覆蓋之前。 

五、屋架勘驗：屋架豎立完成後，蓋屋面之前。 

      前項勘驗應包括建築物位置、防空避難設備、配筋及安全措施。 

      第一項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行查驗，所申報文件並經監造人查核簽

章，並作成勘驗合格證明紀錄後，方得繼續施工。各項勘驗申報書及勘驗合格證明紀錄，得

在申請使用執照一併檢附。 

      依第四條規定免由營造業承造及建築師監造之建築物由起造人自行依核定圖樣施工，免

予施工勘驗。 

      放樣及基礎之勘驗，有關建築物之位置及臨接建築線部分，以本府所定建築線為準；土

地界址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地政機關鑑界之；地界未經鑑界致越界建築者由起造人負責。

      驗記錄應與建築執照申請書件及工程圖說一併保存至該建築物拆除或損毀為止。 

      本府得指定必須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派員或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施

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建築物各階段勘驗應檢附之書件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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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

第27條

建築物竣工尺寸，高度誤差在 1/100 以下，未逾 30 公分；其他各部分尺寸誤差 2/100 以下，

未逾 10 公分者，視為符合核定計畫。 

    臨接騎樓線或指定牆面線部分，其誤差不得超過 5 公分。 

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等核准之工程圖樣及說明書應置於施工地點。並應影印一份

張掛或張貼於施工地點之明顯處所。 

    建築工程之告示牌物應載明建築執照字號、設計人監造人之姓名、承造人之名稱、工地

負責人及聯絡電話、核准開工日期及預定完工日期。 

    本府對於前二項規定，得隨時派員查驗。 

第28條
承造人於建築施工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施工場所周圍設置適當之安全圍籬及施工安全標誌。 

   二、四樓以上建築工程於地面層施工前，原為人行道者，應另設安全防護之臨時通道。 

   三、有行道樹者應設置保護架。 

   四、使用道路時，應將路旁水溝以鐵板加蓋，隨時清理以防止堵塞。 

   五、於完成地面層頂版時，應即維持騎樓地之通暢，不得繼續堵塞。 

   六、施工中不得將建築材料及機具堆置於圍籬外圍或道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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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摘錄) (106.12.15)

第31條

建築工程施工中，原有行道樹、消防栓、消防水池、給水管、煤氣管、油管、電線管、電線

電桿、拉桿、交通標誌、排水系統及其他公共設施，如有妨礙施工時，應由起造人及承造人

商請各該主管機關或所有權人遷移、拆除，不得任意剪斷移動；其須損壞路面或公共設施時，

應先報請縣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進行工作。 

第五章 使用管理

建築物竣工時，起造人或承造人應將損毀之道路、溝渠、路燈、都市計畫樁等公共設施或公

有建築物修復，並將損毀之行道樹補植，私設通路路面鋪設完竣；搭蓋之圍籬、遮板、鷹架、

工棚、樣品屋及須拆除之舊有建築物拆除完竣、清理一切廢棄物及疏通水溝後，始得申請核

發使用執照。 

第32條

申請使用執照，除依本法規定外，並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原領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建築物竣工圖及竣工照片（各向立面、屋頂、法定空

地、防火間隔、天井、停車空間等）。 

二、建築物申請新建者，應檢附門牌證明。 

三、依有關法令規定應檢附者。 

第34條

工程進行中變更設計者，應依本法第 39 條前段規定提出申請。但地下層部分因防範緊急危

險，得於施工後 7 內補辦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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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勘驗作業原則

1.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份，包括放樣勘驗、基礎
版勘驗、各樓層地板(壹樓頂板)及屋頂板勘
驗、屋架勘驗、鋼骨組立勘驗、污水設備勘
驗。(註:藍字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派員勘驗項目)

2.連江縣政府應訂定各項必須申報勘驗部份之時
限。其中混凝土構造各層樓地板勘驗間隔以十
四日為原則，承造人擬縮短該勘驗間隔，應另
提施工計畫經連江縣政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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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工程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依照核准圖說及施工

計畫書施工置必須申報勘驗階段時，應由承造人及其專應由承造人及其專應由承造人及其專應由承造人及其專

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製作勘驗紀錄、記載時間、位

置勘驗過程與結果，經經經經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交由

承造人檢具勘驗申請報文件，按規定時限向連江縣政府

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

4.申報勘驗應檢附下列一部份或全部文件，待文件齊全及待文件齊全及待文件齊全及待文件齊全及
簽名後簽名後簽名後簽名後，，，，由公會派員勘驗由公會派員勘驗由公會派員勘驗由公會派員勘驗。

(1).建照執照正本。

一、施工勘驗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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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４－１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年 月 日 
1.依據建築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承造人應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工程勘驗報告。第五十八條規定施工中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 

2.申報勘驗項目業經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造人查核合格後申報。 

下開工程業於  年  月  日開工，確依核准圖樣施工。 

此致                     
縣
市政府

建設局
工務局  

 

承造人                       印         負責人                     印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執照字號】         字第          號 

【2.起造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3.承造人】 

【營造業名稱】              印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登記等級字號】                            【電話】          【傳真或 e-mail】 

【營業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主任建築師】     【證書字號】           簽章 

【工地主任】                簽章            【證書字號】 

【4.監造人】 

【姓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事務所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5.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6.申報勘驗項目】 

 

 

 

【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註：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2.標示「印」者請用印，標示「簽章」者請簽名及蓋章。 
3.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應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

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 

4.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且建築使用類組符合「公有建築

物申請智慧綠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者，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時，應同時檢

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查核登記碼  建
雜照號碼         字第       號 

查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查核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申報勘驗
項    目 

 查 核 總 結    □合格     □不合格 

查核結果 
區分 查 核 及 監 督 項 目 

合格 不合格 
辦  理  情  形 備   註 

一、 承造人之工程施工進度查核     

二、 建造（雜項）執照列管事項查核     

1.放樣工程     

2.地質改良工程     

3.基礎工程     

4.模板工程     

5.混凝土工程     

6.鋼筋（鋼骨）工程     

7.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三
、
按
設
計
圖
說
施
工 

8.其他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無輻射鋼筋證明書     

鋼 
 

筋 3.出廠證明書     

1.強度試驗報告書     

2.氯離子檢測報告書     

四
、
材
料
規
格
及
品
質 

混 

凝 
土 3.品質保證文件     

 

                          

【監造人】                         簽章             

 註：1.本表為執行建築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承造人應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工程勘

驗報告。本表供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行參考，各主管建築機關

得依建築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及當地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或規則規定增加

查核及監督項目。 

2.本表請併同 B14-1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檢附之。 

(3).建築工程必需勘驗部分申報表 B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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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14141414----5555

一、工程名稱  

二、起造人  

三、承攬廠商  

四、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預 定 進 度

（﹪） 
 

五、工程進度概述 
 

 實 際 進 度

（﹪） 
 

督察結果 辦理情形 備註 督察項目 

合格 缺失   

（一）放樣工程     

（二）地質改良工程     

（三）假設工程（含施工

架） 

    

（四）基礎工程     

（五）模板工程     

（六）混凝土工程     

（七）鋼筋（鋼構）工程     

（八）基地環境雜項工程     

（九）主要設備工程      

六、督察按圖施工 
（營造業法第三十五

條第三款） 

 

 

（十）其他     

七、處理下列之一

事項概述：（1）施

工技術指導及施工

安全（2）解決施工

技術問題（3）依工

地主任之通報，處

理工地緊急異常狀

況（營造業法第三條第

九款、第三十五條第三

款及第四款） 

 

八、施工中發現顯

有立即危險之虞，

應即時為必要之措

施之情形（營造業法

第三十八條） 

 

 

 

 

 

九、向營造業負責

人報告事項之記載
（營造業法第三十七

條） 

 

十、其他契約約定

專任工程人員應辦

事項辦理情形 

 

十一、督察簽章：【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主任建築師】                   

 註： 1.本表之督察項目僅供參考，起造人得依工程性質及實際工程項目自行增減之。 

2.本表填報時機如下：（1）依營造業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勘驗或查驗工程時；本表應檢送地方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2）建築物施工日誌填表人要求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3）專任工

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三十五條第三款規定督察按圖施工時。（4）起造人於契約中約定。有關上開填報時機及

頻率明示於施工計畫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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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 連
江
縣

(5).建築物施工勘驗紀錄表
鋼構 RC



16

(6).

2-5

(7).建築物新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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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9).無輻射鋼筋(構)污染證明書及保證書。

(10).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

者，其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

(11).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隔震元件或消能元件者，其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

試驗（測試）報告書、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

(12).現場照片。(包含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勘驗照片)

(13).委託書(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應
親自出席會同現場勘驗;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托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其
事務所內依法登記有案之相關技術人員，且出具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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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勘驗
審查項目表

(連江縣政府或福建金門馬
祖地區建築師公會現場勘
驗，就建築物施工管理檢查
表之項目分別確認查核並與
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
及其專任 程人員、工地主
任或工地負責人會同簽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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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江縣政府為核發建築物使用執行，應辦理竣工查驗及

書圖文件查核。主管建築機關於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

造人申請使用執照後辦理竣工查驗，但為提高行政效

率，竣工查驗與書圖文件查核得同時進行。

二、竣工查驗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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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江縣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前辦理竣工查驗，應訂定工程完竣認定基準，

至少包括下列:

(1).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基地周邊道路、溝渠、路燈應修復完成﹔行道樹應補植。

(2).建築物四周環境建築物四周環境建築物四周環境建築物四周環境::::私設通路路面及基地內排水設施設置完成﹔搭蓋之圍籬、

鷹架、工棚、樣品屋及須拆除之舊有建築物拆除完竣﹔廢棄物清理完竣。

(3).建築物位置建築物位置建築物位置建築物位置::::應與核准圖相符。

(4).主要設備主要設備主要設備主要設備::::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應按核准圖施作完

成。

(5).室內隔間室內隔間室內隔間室內隔間::::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6).主要設備主要設備主要設備主要設備：：：：消防設備、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水設

備、避雷設備應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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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築物立面建築物立面建築物立面建築物立面::::

a.建築物外牆應依核准圖施作完成，且不得違規開窗、閉口或封閉。

b.立面飾材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核准圖未標示飾材者，應粉飾整平；門窗框應按裝完

成並可供使用。

(8).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

a.室外停車空間及車道地坪應鋪設適當舖面材料，車位應標示完成。

b.室內停車之車位範圍應按核准圈編號，並標示或漆繪完成。

(9).騎樓騎樓騎樓騎樓::::法定騎棲地坪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核准圖說未標示飾材者，應粉飾整平。

(10).建造執照其建築設計有綠化工程者應完成綠化。

(1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12).防火區劃應與核准圖相符，防火門窗及緊急出入口應依規定施作完成。

(13).雜項工作物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3. 建築工程依核准圖說完竣，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監造人先行查驗合格，並檢附
下列書圖文件一部或全部向連江縣政府申請使用執照。待文件齊全及簽名後，由公會派員
勘驗。

(1).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設施編第1條第9款第3目：女兒牆高度應在1.5m以內，
超過部分應往下計量至建築物高度

設施編第45條(外牆開口)、第108條(緊急進口)、第110條(防火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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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及相關書件
(建築物概要表、地號表、委託書…)

(3).使用執照審查表(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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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書
(5).竣工圖修正申請書(含綠建築專章簽證查驗表)。

(6).併案辨理室內裝修之相關文件。

(7).消防設備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註：1.請向消防局申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

2.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樓以下住宅（公寓），
於竣工查驗前應取得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經本縣消防局
查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8).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合格文件。

(9).汙水設備竣工檢查合格證明。

註：1.使用公共管線，請向環資局申請合格證明。

2.自設汙水設備，請檢附汙水審查文件。

(10).避雷設備出廠證明及技師簽證檢查合格證明。

(1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驗合格證明。

(註：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請向工務處申請"無障礙設施
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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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共設施損壞修復證明。

(13).建築物位於山坡地者，應檢附水土保持設施完工證明。

(目前尚未發佈山坡地地區)

(14).門牌初編證明文件。

(15).竣工圖說(包含配置圖、面積計算表、綠化圖、各層平面圖、

各向立面圖)及照片。

(16).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應提列公共基金者，應提出主管建築

機關公庫代收之證明。

(17).建築物施工損害鄰房解除列管相關證明文件。

(18).建築物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者
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
查核紀錄，但已於施工勘驗階段檢附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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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建築物立面(含斜屋頂)飾材施工說明書及固定繫件結構計算

書、現地拉拔試驗報告。

(20).其他特殊管制事項或原領建照執照(雜項執照)注意事項應檢附
資料。

(21).委託書。

(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
責人應親自出席會同現場勘驗;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托
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其事務所內依法登記有案之相關技術人
員，且出具委託書。)

(22) 連江縣政府建築物竣工查驗紀錄表。

(連江縣政府或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現場勘驗，就查驗
紀錄表之項目分別確認查核並與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及
其專任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會同簽名) 

(23)空汙費末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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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託單位辦理施工勘驗、使用執照竣工查驗、使用管理及建

築物外牆飾材巡查、特殊性建築物施工計畫書審查，應成立

執行小組置有7人以上之審驗人員，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1.領得建築師開業證書或技師執業執照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以上。

2.受委託擔任建築物設計人或監造人業務案件達10101010件件件件以上或執

行土木、結構技師簽證業務案件達10件以上。

3.未受建築師法或技師法申誡二次以上申誡二次以上申誡二次以上申誡二次以上之懲戒處分。

4.未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專任工程人員。

5.無建築師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或技師法第三條規定不得充任

建築師或技師之情形。

�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施工管理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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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之人員，應領有內政部核發之無障

礙培訓證書，並取得最新最新最新最新一次修法後修法後修法後修法後之培訓證書。

(三)、受託單位指派之委員或審驗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同財共居之

親屬或曾有此關係者為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與當事人有共

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或代

理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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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5.於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曾為建築行為之承攬、僱傭、合夥關

係人者。

6.主管建築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四)、委員及審驗人員應廉潔自持、重視榮譽、言詞謹慎、為端莊，

並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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